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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

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险特殊疾病管理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17〕7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计生委、两江新

区社会保障局，万盛经开区卫生计生局，市社会保险局，相关医

保协议定点医疗机构、特病定点药房：

根据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市级

统筹办法和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办法的通知》

（渝办发〔2011〕293 号）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医疗保

险特殊疾病管理，规范医患双方行为，确保医疗保险基金依法合

规使用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特病准入管理

（一）认真确定特病体检鉴定医院。按相应特病病种体检鉴

定资质要求确定特病体检鉴定医院，指导医院成立特病体检鉴定

专家组，加强责任落实和监督核查。

（二）要求特病体检鉴定医院认真核对参加特病体检鉴定人

的身份信息，防止冒名顶替。

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- 2 -

（三）特病体检鉴定医院须严格按照特病准入标准做好相关

指标检查鉴定，及时、准确、完整上传体检鉴定资料及相关检查

结果情况至医保信息系统，严防串通伪造检查结果、病历文书等

行为发生。

（四）做好特病体检鉴定医院检查鉴定过程、检查鉴定依据

及鉴定结论的核查，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复核，确保特病准入和退

出过程公平、公正，检查鉴定合规。

（五）做好特病体检鉴定资料存档。特病体检鉴定医院和各

级经办机构按照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档案局关

于印发重庆市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渝人社发

〔2016〕132 号）规定做好相关档案资料的保存，应建立电子信

息档案，及时把特殊疾病患者的单位、姓名、电话号码、病情报

告等系列资料录入电脑管理。

二、加强特病就医过程管理

（一）相关定点医疗机构应加强特病人员就医购药信息的核

对，坚持人、证、卡信息一致，防止盗用、借用证、卡进行特病

门诊就医购药情况发生；应加强用药规范管理，诊疗处方前，应

对既往诊疗和用药情况进行核查了解，严防参保人重复开药、超

量开药造成浪费，对故意通过多开药品套取医保基金情况应加以

拒绝并及时向协议经办机构反映。

（二）相关特病定点药店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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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执行物价和人力社保部门规定的药品价格

政策，健全和完善药品质量保证体系。应严格核对“特殊疾病门

诊医疗证”中照片与就医购药人是否一致，严禁顶替冒用。如特

殊病种门诊人员确因疾病原因由家属代购药品，须提供特殊门诊

享受人员身份证和购药人员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方可提供服务。应

认真核对购药人所持处方，如实上传所购药品的品种、数量，并

留存处方资料及患者签名备查。

（三）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对开通特病购药的两定机构应加强

定期不定时现场检查，监督其是否按患者病情开具处方购买药品。

经办机构对骗取、套取医疗保险基金行为，按照协议管理规定从

重从严给予处罚，涉嫌违法的，同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。

三、强化特病动态监管

（一）做好月度运行分析。加强对住院率、月人均费用（检

查、治疗、药品）等指标的监测和管理，发现骗取医保基金的医

患双方及时纠正和通报。

（二）加强智能审核监控。加快推进特病监控系统的建设和

运用。强化特病入口管理，对就医购药行为事前事中监控，对疑

点行为实时预警。及时查找特病药品用药量、治疗药物等有无违

规现象，对非正常浮动指标智能分析，加大对高额费用人员和高

均次医疗费用的定点医疗机构监管力度。

（三）加强医保医师管理。建立特病医保医师制度。特病医

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- 4 -

保医师应熟悉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疾病等政策规定，自觉履行定点

医疗机构服务协议的各项规定，坚持因病施治原则，合理检查、

用药、治疗，不诱导过度医疗。各区县人力社保和卫生计生部门

要强化医保医师的管理工作，建立医保医师诚信档案，纳入医保

基金审核管理范围，对医保医师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管和考核。

（四）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。按照重庆市医疗（工伤、

生育）保险协议医疗机构管理负面清单内容，严厉打击虚增虚构

医疗费用、过度医疗和违反物价收费的现象，进一步强化对协议

服务机构的监管。按照《重庆市医务人员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

指导意见》，对违反诊疗常规，造成一定不良影响的；未经患者

或授权家属同意，擅自使用高值耗材、进行特殊检查或治疗、更

改手术方案的；参与虚假医疗或采取不正当手段欺骗、误导患者

就医的纳入记分应用。对在特殊疾病体检和诊疗中违反卫生行风

建设“九不准”的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

四、进一步加强特病宣传培训

积极开展医保特病政策和经办规范的宣传，提高广大参保人

员对特病管理规范的认知度，积极引导特病患者主动遵守特病管

理规定。加强违法违规情况通报，做好个案分析宣传，加大对违

法违规行为警示、震慑作用。加大对定点医药机构规范服务的培

训力度，定期轮换组织对医药机构从业人员的政策、操作规范、

行业规范，以及职业操守培训，引导定点医药机构及其从业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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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规范服务，加强内部管理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7 年 3 月 30 日


